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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营利法人的设立原则。机关法人的设立取决于宪法和国

家机关组织法的规定，相当于特许设立主义。事业单位法人

和社会团体法人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其设立原则应

属于特许设立主义.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依法需要办

理登记的，应当经过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向登记机关申

请登记，其设立原则应属行政许可主义。 (2 )营利法人的设立

原则。有的采准则设立主义，有的采行政许可主义。 【难点

辨析】 第一，法人的成立和法人的设立区别。没有法人的设

立便没有法人的成立，凡法人成立必经法人设立。两者的区

别是： (1 )性质不同。法人的设立是一种准备行为，这种准备

行为既有有法律性质的、也有实务性质的。法人的成立则为

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行为。 (2 )两者的要件不同。法人的设立一

般要有合法的设立人、存在设立基础、设立行为合法等要件

。而法人的成立，应具备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

，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等要件。法人的设立并不

当然导致法人的成立，设立无效时，法人就不能成立。 (3 )效

力不同。法人在设立阶段不具有法人资格，其行为是非法人

组织的行为，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由设立后的法人享有或承担

。如果法人不能成立，则由设立人承担设立行为产生的债务

。 第二，法人设立中的民事责任问题。在法人设立过程中，

发起人所实施的一系列民事行为由谁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法人

成立，由成立后的法人承担.如果法人不能成立，则由发起人



承担。发起人承担何种性质的责任?立法上有不同的立法例。

在英国法上，发起人以出资财产为限承担责任。这种立法例

，有利于发起人大胆的设立公司，有利于创业，但不利于保

护债权认利益。在日本法上，发起人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这种立法例，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但不利于创业。依照

我国《公司法》第95条规定，发起人应承担下列责任：(1 )公

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负连带责任

。(2 )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认股认所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

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 第三，法人特别是企业

法人其有必要的财产应如何理解。依现行《公司法》，原则

上实行授权资本制，但是有其最低首次出资的资本要求，有

限责任公司首次出资不得少于3 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

得少于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出资不得少于100 万元，否

则，企业法人不能成立。 2.法人的变更 是指法人在存续期内

，法人组织上分立、合并以及在活动宗旨、业务范围上的变

化。 法人变更的类型有： (1 )法人的合并。它是指两个以上

的法人合并为一个法人。法人合并分为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

。吸收合并是指一个法人归并到一个现存的法人中去，参加

合并的两个法人，只消灭一个法人，另一个法人继续存在并

吸收了已消灭的法人。新设合并是指两个以上的法人合并为

一个新法人，原来的法人消灭，新的法人产生。企业法人合

并应经债权人同意或向债权人提供担保。 (2 )法人分立。它是

指一个法人分成两个以上的法人。法人分立有新设分立和派

生分立两种。新设分立，即解散原法人，而分立为两个以上

的新法人。派生分立，即原法人存续，但从中分出新的法人

。企业法人的分立应经债权人同意或向债权人提供担保。 (3 )



对于公司法人而言，存在公司组织形式的变更问题。依照《

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经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可以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也

可以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4 )法人其他重要事项的变更。这

是指法人的活动宗旨和业务范围等事项的变化。 【难点辨析

】 法人变更后的责任承担问题。法人变更涉及分立与合并，

以及法人其他重大事项的变更。特别是在分立的情况下，如

果分立法人之间就债务承担达成协议，该协议在分立法人之

间有效，但对债权人不生效力。如果债权人与分立法人就债

务承担达成协议，则应依照该协议。 【例题】(1 )。某区政府

工业主管部门作出决定，把所属的A 公司的两个业务部分立

出再设B 公司和C 公司，并在决定中明确该公司以前所负的

债务由新设的B 公司承担。A 公司原欠李某货款5 万元，现李

某要求偿还，你认为该债务应当如何处理?() A.由B 公司承担

债务 B.由A 、B 、C 三个公司分别承担债务 C.由A 公司承担债

务 D.由A 、B 、C 三个公司连带承担债务 3.法人的终止 法人

的终止，是指法人丧失民事主体资格，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终止，又称法人的消灭。 法人终止的原因有：(1 )

依法被撤销.(2 )自行解散.(3 )依法被宣告破产.(4 )其他原因，

如法人的合并、分立、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发生战争等。 

法人的终止，应当进行清算。法人清算，是指清理将终止的

法人的财产，了结其作为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从而使法人归

于消灭的必经程序。清算组织或清算人应当了结现存事务、

收取债权、清偿债务并移交剩余财产。法人在进行清算期间

，停止清算范围外的活动。这表明清算中的法人其民事权利

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受清算目的的限制。 清算人完成清算职



责，应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完成注销登记和公

告，法人即告消灭。 4.法人的登记 法人登记通常包括： (1 )

法人设立登记，这是法人依法成立、取得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的要件。企业法人、部分事业单位法人和绝大多

数社会团体法人应依法进行设立登记。 (2 )法人变更登记，这

是指法人将有关法人的变化情况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3 )法人注销登记，这是法人依法终止，消灭其民事权利能力

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要件。法人注销登记机关与设立登记机关

相同。 【难点辨析】 清算法人的地位问题。清算法人是否有

权利能力存在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清算法人具有与清算

目的相适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具有与清算目的不相

一致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清算法人应成立清算组，清算

组的地位如何，一般认为，清算组具有诉讼能力，在诉讼中

可为当事人，但是清算组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例题

】(2 )依民法原理和现行民事法律，下列选项中，哪一表述是

正确的?() A.清算法人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B.清算法人具有与

原法人相同的民事行为能力 C.清算法人仅具有清算范围内的

民事行为能力 D.清算法人仅具有资产清理的民事行为能力 【

例题】(3 )甲公司因项目完成而决定解散，便成立清算小组，

以清理债权债务。对于该清算小组的成立和性质，下列表述

正确的是? A.清算小组是清算法人，具有民事主体资格 B.清算

小组不是清算法人，具有诉讼具体资格 C.清算小组的成立应

由人民法院主导 D.清算小组是清算期间该企业的代表机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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